
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无线传能公司设立可行性研究服务项目技术要求

为实施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线传能公司设立可行性研究服务的采购工作，对响应人提出技术要求如下：
一、服务主要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内容：响应人为对采购人无线传能公司设立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咨询服务工作，服务范围具体工作内容及要求如下：
1.在可行性研究过程中，响应人开展相关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提供专家技术咨询服务，并出具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果文件。可行性研究范围应以采购人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为准。
2.响应人在可行性研究过程中还应提供相关信息咨询，编制新设立公司项目建议书，根据本合同相关约定提供其它服务。
3.响应人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的专家组成员应涵盖具备行业、投资、财务、法律相关专业的能力。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注册会计师或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专家组成员应具备会计师及以上资格，且有同类或相近项目3年及以上从业经历。
（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全面分析无线传能公司设立公司商业与经济可行性、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按照行业、经济、法律、风险评估等维度分析设新立公司的可行性，与有关方面充分交换意见后，出具正式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成果文件。
二、服务履行期限、方式及成果份数
（一）履行期限：响应人自接到委托任务后，20个工作日内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建议书。
（二）履行方式及成果要求：响应人应据现行国家法律法规、规程及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要求等开展研究工作，按具体项目的工作进度要求向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正式的成果文件。
三、技术要求
（一）响应人组织研究团队，按照国家及行业的标准、规程规范，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要求，全过程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
（二）对承担的项目负责进行技术解答。
（三）按照合同的约定开展相关工作。
四、技术情报
响应人提交的工作成果文件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益全部归属于采购人，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响应人不得将该工作成果应用于其他项目。
五、验收标准
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合同要求、国家及行业标准、规程规范对响应人出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验收。
六、保密要求
（一）合同双方保证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其他经营管理信息、技术信息等予以保密。未经任何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不当地使用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但如相关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相关保密信息的，任何一方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做出披露而无需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责任，但应就其所作出的披露行为及时告知对方。
（二）因任何一方原因造成对方保密信息泄露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额不足以赔偿守约方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予以补足。
七、安全生产要求
（一）响应人须重视并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遵守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接受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在服务履行期间，响应人的服务人员发生人身伤亡、疾病或其他意外事件概由响应人自行承担赔偿责任，与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关。
（二）响应人保证与其指派的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并由响应人负责支付提供服务的专家的一切费用，包括为服务人员购买社会保险、人身意外保险以及劳保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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